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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开展 2019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粤财绩函[2019]24 号）要求，对非现场执法建设补助项目的

资金使用情况和效果对照文件要求开展了自评工作。

在省财政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省治超非现场执法监测

点建设工作得到了有效开展。本项目实施顺利，正按初定目标和

计划进度实施，并初步达到预期目的，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为全面推行“互联网+”交通执法，推进交通执法科

技化、信息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现将该项目的绩效

评价自评报告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安排资金及安排程序情况。通过粤交规函〔2018〕

722 号文，我厅向梅州、阳江、湛江、四会、云浮、罗定市交通

运输局下达 2018 年省级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非现场

执法监测点建设补助。其中，梅州市 400 万，阳江市 400 万，湛

江市 200 万，四会市 400 万，云浮市 200 万，罗定市 200 万，共

计 1800 万。资金到位率 100%。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根据《超限运输车辆

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第四十

条“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保护公路的需要，在货物运输主通道、

重要桥梁入口处等普通公路以及开放式高速公路的重要路段和

节点，设置车辆检测等技术监控设备，依法查处违法超限运输行



为”的规定，我厅积极探索非现场执法治超模式，以高速公路治

超非现场执法为切入点，以“互联网+交通执法”为理念，核心

做法是“数据采集、违法发现、属地处罚；全省互联、信息共享、

协同办案、过程公开；试点总结、统一标准、规范流程”。通过

治超非现场执法监测点采集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违法发

现，数据自动推送至属地交通执法信息系统，对非法超限运输行

为进行处罚。2017 年 4 月 20 日，广州、佛山、珠海、肇庆、惠

州、江门、茂名、云浮等 8 个地市、38 条高速公路率先启动依

托高速公路收费站计重收费数据开展治超非现场执法试点工作。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2017 年 10 月 20 日起，全省 103 条高

速公路、839 个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同步开展治超非现场执法。

2018 年初，我们将治超非现场执法向普通公路延伸。按照“试

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原则，启动了“广东省交通综

合行政非现场执法系统”试点工程，首批选取广州、佛山、珠海、

茂名、惠州、肇庆等 6 个地市进行试点示范，并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起全面启动普通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工作。

本项目中的梅州、阳江、湛江、四会、云浮、罗定等市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按照我厅开展普通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工作要

求，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选择重点路段建设非现场执法监测点。

治超非现场执法监测点的建设费用构成主要由动态称重系统、车

辆智能识别分析系统、信息显示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通信系统



及其它辅助设施的建设费用构成。其中，动态称重设备、车辆识

别抓拍设备需按车道数量配置。通过治超非现场执法检测设备自

动检测车辆的相关信息，完成车辆特征抓拍，对超限车辆进行执

法取证，并将相关数据接入广东交通综合执法监控指挥系统和广

东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治超执法一体化，进一

步遏制辖区的非法超限行为，保护辖区公路桥梁安全，促进畅通、

安全、高效的城市交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本项目中的梅州、阳江、四会、云浮、罗定等市基本

按照当地开展治超工作需要选择非现场执法监测点具体建设位

置。在经过前期摸底调查工作，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后，以公开

招标投标的方式进行项目建设。有相应的投标文件、设计方案和

施工图纸，有明确的资金使用预算清单，工程项目基本能够按计

划进度进行。资金来源足额到位，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程

序符合有关制度规定，资金分配合理。没有超范围、超标准支出，

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金，或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和其

他核算不规范的情况。项目按规定程序实施,包括项目或方案调

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方案实施

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工程项目数量、质量、成本指标，绩效目

标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合乎客观实际，体现

决策意图，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

格比较，项目实施的成本，包括工程造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



经费等属于合理范围，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大致相符，项目建

设达到预期效果，自评等级：优。分数：96。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我厅向梅州等地市下达专项资金 1800

万元，除湛江市因监测点位置未选定未能开工建设外，其他相关

地市能够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公开招标，与中标单位及时签订合

同，并按照合同履行支付义务。目前，梅州 2处监测点开工建设；

四会 8个监测点建成；阳江 1处监测点建成并投入使用，2处监

测点建设完成；罗定 1处监测点建成并投入使用；云浮 1处监测

点开工建设。

（二）存在问题。一是非现场监测点建设选点需要考虑的因

素众多，因道路改建、扩建，路网升级改造，大型货运物流企业

的装载位置调整，违法超限运输车辆运输路线变化等，导致非现

场监测建设选点变更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整体建设进度有影响。

以湛江市为例，监测建设选点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确定。二是我

省东西北地区财政薄弱，无此类建设项目补助，建设资金主要来

源省补助资金，项目后期的营运和维护主要靠地方财政负担。监

测点建设难以迅速成网，导致违法超限运输车辆绕道改线，躲避

非现场执法监测点，不利于执法工作的开展。三是监测点建设受

天气影响较大，我省今年前期雨水多、台风天气影响等原因，导

致监测点建设进度推迟。



三、改进意见

因为非现场执法监测点建设是服务于交通执法工作的科技

手段，其直接社会、经济效益很难量化，尤其是主机、存储等基

础性建设项目，更加难以量化。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我厅将督促湛江市尽快选定非现场执法监测点，开展相关建

设工作。


